                   證書遺失切結書

本人         為            (服務單位名稱)      (職稱)

退休人員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遺失

□退休證

· 月退休金證書

· 一次退休金證書

· 月撫慰金證書

· 教職員遺族撫卹金證書
應備證明文件: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其他檢附證件:

□月退休金證書影本□一次退休金證書影本□退休、撫慰、撫卹案核定函影本

 (上述影本加註「本影本與正本相符」並簽名或蓋章。)

若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，特此聲明。

此致

□銓敘部

□高雄縣政府人事處

立切結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: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:

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    




照  片


黏 貼 處


二寸脫帽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(申請退休證者，請檢附照片，其餘免附)


（照片，請勿超出邊線）











